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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赣 州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赣 州 市 林 业 局
赣 州 市 果 业 发 展 中 心

赣市人社字〔2025〕89 号

赣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赣州市农业农村局
赣州市林业局 赣州市果业发展中心

关于做好 2025 年职业农民
职称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局、

果业发展中心：

根据《江西省职称评审管理办法》（赣人社规〔2022〕5 号）

《关于做好 2025 年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赣市人社字〔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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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号）、《赣州市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实施方案（试行）》（赣

市人社发〔2022〕9 号）有关文件精神，为做好 2025 年我市职

业农民职称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和对象

凡在我市乡村农（林）业生产一线从事农（林）业种植和养

殖的种养大户、种植和养殖技术管理人员、从事农业机械作业或

农业机械管理服务工作人员、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成员

以及返乡创业大学生、农创客等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均可申报。

二、职称类别和专业设置

职业农民中、初级职称名称及对应的专业具体如下：

（一）农艺：职称名称为农民农艺师、农民助理农艺师，对

应农作物种植、柑橘种植和农业机械化等专业，涵盖粮食、油料、

蔬菜、水果、茶叶、药材等种植产业及农业机械化操作；职称名

称为脐橙农民农艺师、脐橙农民助理农艺师对应脐橙种植专业。

（二）畜牧：职称名称为农民畜牧师、农民助理畜牧师，对

应畜牧养殖专业，涵盖猪、牛、羊、鸡、鸭、蜂等养殖产业。

（三）水产：职称名称为农民水产师、农民助理水产师，对

应水产养殖专业，涵盖淡水池塘养殖、陆基圈桶养殖、大水面养

殖、稻渔综合种养、工厂化养殖、鱼苗繁殖等水产养殖产业。

（四）林业：职称名称为农民林业工程师、农民林业助理工

程师，对应森林培育、经济林果专业，涵盖人工造林、花卉苗木、

油茶、林下经济等森林培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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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条件

按赣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赣州市农业农村局、赣州

市林业局关于印发《赣州市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实施方案（试行）》

的通知（赣市人社发〔2022〕9 号）执行。

四、终算时间

职业农民从事农业技术工作年限、业绩取得、直评学历等终

算时间为 2024 年 12月 31 日，时间按年头计算。

五、申报程序

2025 年职业农民职称申报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组织

申报。线下按照个人申请，逐级审查，初级待县行业主管部门审

查评议、中级待市行业主管部门审查合格后再组织线上申报信息

录入、申报材料上传、组织专家评审、发放电子证书等程序进行。

（一）个人申报材料。符合申报条件的职业农民按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的通知》（人

社部发〔2024〕56 号）和《关于加强全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诚

信体系建设的意见》（赣人社发〔2013〕27 号）要求，诚信申

报，并一次性提交以下申报材料：

1.申报中级职称填写《赣州市职业农民职称评审表》（以下

简称《评审表》），申报初级职称填写《赣州市职业农民职称考

核认定表》（以下简称《认定表》），一式 2 份，可从赣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下载中心”下载，也可扫附件二维码

下载，资格审查合格后退回 1 份作为上传系统的依据，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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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职称办保留 1 份备案。

2.能够证明产业规模业绩的佐证材料一份，线下申报时需提

交一份完整的纸质佐证材料（此材料将留存职称部门备案），纸

质佐证材料提供复印件，由村（居）委会或单位核对原件无误后，

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相符”，由审核人签字并加盖村（居）

委会或用人单位公章。上传系统佐证材料的照片或扫描件必须上

传原件。佐证材料包括：

（1）种植类：

①农作物种植：提供承包证或土地流转合同或租赁合同等材料；

②森林培育和经济林果：从事人工造林、油茶、毛竹、森林

药材等产业的申报人员需提供造林地块、油茶、毛竹、森林药材

等基地林权证或经营流转承包合同或租赁合同等材料；所经营的

油茶基地列入市级示范基地并经市级验收合格或列入市级高产

油茶基地典型案例的相关材料均不需个人提供，由县级及以上林

业部门向评委会提交相关文件；从事花卉苗木种植的申报人员需

提供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法人代表）且提供苗圃生产用地

土地所有权证或土地租赁合同。

（2）养殖类：畜禽养殖产业需提供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及

养殖规模证明材料，养蜂产业提供养蜂证。

（3）水产养殖类：淡水池塘、工厂化或大水面养殖需提供

水域滩涂养殖证，稻渔养殖需提供承包合同或土地流转合同。

（4）农业机械化类：需提供驾驶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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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收割机）证照、农机具及参加培训图片、土地承包合同

或作业面积服务合同。

（5）从事相应农（林）业技术工作年限、工作经历材料需

提供相应工作佐证材料（如劳动合同、隶属关系证明等），或由

所在村（居）委会或乡（镇）政府出具的相应工作证明材料。

以上证明材料需上传至“江西省职称申报评审系统”（以下

简称系统）“专业技术工作经历”版块中，“经历类别”“起止

年月”“经历内容”根据佐证材料如实填写，“备注”需填写符

合申报条件哪一条款。点击“上传证明材料”将证明材料原件扫

描或拍照上传（图片为 JPG 格式，扫描件为 PDF格式，每张图片

或每份扫描件不超过 2M。下同），点击“保存”。如有多份材

料需上传，待保存后可继续按以上要求填写并保存。

3.符合直评条件申报人员提供以下材料：

（1）具备大专以上学历的返乡创业大学生、农创客等新型

农民需提供大专以上学历毕业证或学位证书和学信网下载打印

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以下简称《备案表》）

或《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以下简称《验证报告》，

验证有效期为 2024 年 12 月底前有效）以及从事农业技术工作年

限的佐证材料。

在系统“学历经历”版块“学习经历”中，“起止年月”根

据毕业证书时间填写，“毕业院校”填写毕业证落款学校名称，

“所学专业”按毕业证所列专业进行填写，“学信网验证码”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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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在学信网下载《备案表》或《验证报告》中的在线验证码（2002

年之前毕业的无需填写，但需上学信网申请《中国高等教育学历

认证报告》），点击“上传学历证书及佐证材料”上传毕业证书

（学位证书）、《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等原件，点击“保存”，如有多个学历需上传，待保存后可继续

按以上要求填写并保存，学历由低到高的顺序上传。

（2）获得县级以上与农业相关的荣誉称号的申报人员需提

供荣誉证书或相关文件。

在系统“业绩成果”版块中“主要奖励和荣誉”中，“名称”

按证书奖励的名称填写，“颁奖部门”按证书或文件落款单位填

写，“获奖年月”按证书或文件落款或证书、文件中明确的时间

填写，“排名”根据证书获奖人排名选择，“级别”根据颁奖部

门级别或相关规定选择，“等级”根据证书或文件选择，“备注”

填写此证书符合申报条件的具体条款，点击“上传证书”将证明

材料原件扫描或拍照上传，点击“保存”，如有多项获奖证书或

文件需上传，待保存后可继续按以上要求填写并保存，证书按获

奖等次由高到低的顺序上传。

（3）农村实用人才需提供相关领域技师（二级）以上职业

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在系统“学历经历”版块中的“相关材料证明”中，“证明

类型”选择“其它（不含继续教育）”，“名称”根据佐证材料

的名称填写“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点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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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相关材料”上传证书。

（4）取得与农（林）业相关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除外）

的申报人员需提供专利证书以及在中国知网检索该“专利”页面

的截图。

在系统“业绩成果”版块中主要专利或标准中按专利证书内

容据实填写，“检索验证地址”需填写在中国知网（www.cnki.net）

“专利”栏进行检索验证的网址，“备注”填写此专利符合申报

条件的具体条款，点击“上传证书”将专利证书原件扫描或拍照

上传，点击“保存”，如有多个专利需上传，待保存后可继续按

以上要求填写并保存，专利按层次或排名由高到低的顺序上传。

（5）油茶基地列入市级专项二类以上资金奖补的申报人员

无需提交相关材料，由县级以上林业部门向评委会提供相关文

件。

在系统“业绩成果”版块中的“主要奖励和荣誉”中，“名

称”按文件名称填写，“颁奖部门”按文件落款单位填写，“获

奖年月”按文件落款或文件中明确的时间填写，“排名”根据文

件中获奖人排名选择，“级别”根据颁奖部门级别或相关规定选

择，“等级”根据文件选择，“备注”填写此文件符合申报条件

的具体条款，点击“上传证书”将文件原件扫描或拍照上传，点

击“保存”，如有多个文件需上传，待保存后继续按以上要求填

写并保存，按获奖等次由高到低的顺序上传。

（二）纸质材料报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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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材料由申报个人填写整理好后报送至所在村（居）委

会或所在单位审核。

2.村（居）委会或所在单位审核通过后，报乡（镇）政府审

核。村（居）委会或乡（镇）政府要组织往年取得职业农民职称

的人才成立评议小组，对申报人员的材料进行审核评议，审核评

议通过的拟推荐人员由组织评议机构在村（居）委会或所在单位

对申报条件、评审表及申报材料、推荐结果公示公展不少于 5 个

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汇总报上一级审查。

3.经乡（镇）审查后，在推荐报送前，还须以适当方式对拟

推荐人员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无

异议后分农业、林业、果业专业，分别汇总上报至县（市、区）

农业、林业、果业行业主管部门（脐橙、柑橘种植专业报果业部

门）审查。

4.申报初级职称的材料由各县（市、区）农业、林业、果业

等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具备高一级职称的人员和主管部门相关业

务科（股）室工作人员组成的职称考核评议工作小组，对申报人

员政治表现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水平、工作实绩等方面

进行考核评议，以投票方式表决，同意票超过工作小组人数半数

视为通过，各县（市、区）职称认定机构应对考核评议全过程进

行监督。各行业主管部门将经考核评议通过的材料汇总后，退回

申报人 1 份《认定表》作为上传系统的依据，将佐证材料和另 1

份《认定表》报各县（市、区）职称认定机构备案，待申报人员



— 9 —

上传系统后，在系统中开展认定工作。

5.申报中级职称的材料由各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审查

后报各县（市、区）职称办审查，对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由各县

（市、区）行业主管部门按申报专业分别报市农业农村局、市林

业局、市果业发展中心等行业主管部门资格审查，审查通过的退

回申报人 1 份《评审表》作为上传系统的依据，将佐证材料和另

1 份《评审表》汇总报市职称办备案，待申报人员上传系统后由

市职称办组织开展评审。各县（市、区）在报送材料时，须附《赣

州市职业农民职称评定申报信息一览表》（扫附件 2 二维码下载，

纸质盖章表和电子版均须上报）。

6.纸质材料受理时间。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市果业发

展中心受理职业农民中级职称具体时间、地点按《赣州市 2025

年职业农民中级职称申报材料受理时间安排表》执行（见附件1）。

六、评审收费

中级资格审查费和评审费按江西省发改委、江西省财政厅

《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收费标准的复函》（赣发改收费字

〔2004〕523 号）规定的标准 150 元/人执行。

职业农民初级职称申报受理的有关要求由各县（市、区）参

照本通知确定，务必于 2025 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考核认定工作，

并上报《2025 年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总结》以及职业农民初

级职称批复文件原件 1 份。“江西省职称申报评审系统”填报说

明待省职称办设置好专业后另行下发。

联 系 人：赣州市职称工作办公室 饶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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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赣州市 2025 年职业农民中级职称申报材料受理时间安排表

受理时间地点 初级 市职称办受理中级截止时间

受理时间：

11月 20日至 11月 26日

受理地点：

1.农业专业（不含脐橙专业）：赣州市农业

农村局（章贡区章江北大道 110号 8楼 809

室）；

2.林业专业：赣州市林业局（章贡区长征大

道市政中心双子楼北楼 14楼 1404室）；

3.脐橙专业：赣州市果业发展中心（章贡区

章江北大道 110号 12楼 1206室）。

各县（市、区）自行确

定初级申报材料受理

时间。

章贡区、赣州经开区、蓉江新区、大余 11月 20日

宁都、龙南、定南、全南 11月 21日

于都、会昌、瑞金、上犹 11月 24日

信丰、兴国、寻乌、崇义 11月 25日

安远、赣县区、南康区、石城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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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扫码下载：《赣州市职业农民职称评审表》《赣州市职业农民职称考核认定表》《赣

州市职业农民职称评定申报信息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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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5年 10月 28日印发

责任科室、单位：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校对人：饶凡


